
授課教師點名(落實點名)

教師上網登錄(教師需於授課後6日

內進入系統登錄學生出缺席資料)

校務行政系統(每日凌晨更新)

系所助理及導師每週檢核學生曠

課狀況並進行關心輔導

系統自動email通知導師電話關心學生曠課狀況

導師關心並約談學生曠課狀況

並以電話或簡訊通知家長

送學輔中心備查

導師關心並約談學生曠課狀況記

錄送學輔中心備查

由生活事務組統計彙整後以掛號信寄家長通知書

是否有特殊事由

學務處協助完成請假

是 (請檢附佐證資料)

期末確認曠課45小時名單，轉知教務處

導師針對曠課原因進

行必要的輔導及追蹤

導師向系所主管回報，

必要時召開檢討會議

學輔中心每月
稽核抽查導師
輔導記錄表
（對應進一步
輔導個案督促

導師處理）

教務處每月底稽核未上網登錄的
教師（於行政會議提報資料，責

成系所主管提醒教師）

教務處期末依學務處資料發出退學函，公佈並告知學生

結      案

是否10日內完成登入

曠缺課學生上網登

錄請假完成程序

有曠課

累積曠課達15小時

累積曠課達30小時

累積曠課達45小時

是

否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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